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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河南省民办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河南省定价目录》和《河南省发改委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实施细则的通知》等文件规定，在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结合周边市县标准及我县实际，县发改委拟定了方城县超帆学校收费标准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一、拟定收费标准
拟定方城县超帆学校小学学费2000元/生/期、住宿费（八人间）360元/生/期；初中学费2600元/生/期、住宿费（八人间）360元/生/期。
二、执行时间
从2026年秋期开学起执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三、范围限定
上述收费标准调整仅适用于2026年秋季学期及以后新入学的学生（即“新生新办法”）。2026年秋季学期之前已在读的学生（在校生），其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维持原标准不变（即“老生老办法”），直至其当前学段毕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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